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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水资源费的征收有利于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优化配置。在分析重庆市水资源费征收 现 状

的基础上，探讨了重庆市水资源费征收存在的问题，并对重庆市水资源费征收办法提出了建议：（１）修订或

新出台水资源费征收管理的相关法规；（２）提 高 水 资 源 费 标 准，工 业 用 水 和 生 活 用 水 采 取 不 同 的 征 收 标

准；（３）对地热水和矿泉水开征水资源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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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９日，中央一号文件《国 务 院 关 于

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》正式颁布，文件制定和出

台了一系列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，特别

是在强化水 利 投 入、管 理 和 改 革 等 方 面 有 很 多 新 突

破。文件明确提出把加强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

经济发展方 式 的 战 略 举 措，确 立 水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控

制、用水效率控制、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。力

争通过５～１０ａ的努力，基本建成水资源合理配置和

高效利用体系，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６．７０×
１０１１　ｍ３ 以内，城乡供水保证率显著提高，城乡居民饮

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，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

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。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，征
收水资源费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。水资源费的征

收，一方面能促使取水户节约用水，促进水资源可持

续利用，另一方面能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［１－５］。

１　重庆市水资源现状

重庆市位于我国长江上游，四川盆地东南部。属

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，降雨比较丰沛，降雨具有年际

变化大，年内分布不均匀，地域分布和垂直分布差异

大的特 点。２００９年 全 市 平 均 降 水 量１　０２９．６０ｍｍ，
折合年降水量８．４８×１０１０　ｍ３，地表水资源量为４．５６
×１０１０　ｍ３，地下水资源量为８．１９×１０９　ｍ３。

２００９年重庆市大中型水库共计６６座，年末总蓄

水量１．８４×１０９　ｍ３，年总用水量为８．５３×１０９　ｍ３，其

中地表水 源 供 水 量８．３５×１０９　ｍ３，地 下 水 源 供 水 量

１．７６×１０８　ｍ３，其它水源供水量５．３１×１０６　ｍ３。用水

量中生产 用 水７．１７×１０９　ｍ３，生 活 用 水１．３１×１０９

ｍ３，生态环境用水５．０５×１０７　ｍ３，分别占总用水量的

８４．０９％，１５．３２％和０．５９％［６］。



重庆地属三峡库区，三峡水库蓄水后，水深增加，
流速大大减缓，长江的自净能力减弱，污染物的环境

容量急剧下 降，干 流 城 市 江 段 近 岸 水 域 纳 污 能 力 减

小，部分支流 回 水 区 和 库 湾 成 为 富 营 养 化 的 敏 感 水

域，库区次级河流水污染严重。据国家环保局有关水

环境监测评价数据表明［７］，三峡库区范围内化学需氧

量和石油类等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，各城市江段

水质以Ⅲ类为主。三峡水库水资源污染表现出城镇

生活污染严重，工业污染居高不下，农村污染日益加

重和流动污染难以控制等特征。

２　重庆市水资源费征收现状

２．１　重庆市水资源费的现行征收体制

依据《水法》制定的取水许可制度是我国水资源

管理体制的一项基本内容，为推动和规范取水许可制

度的实施，１９９３年国务院颁布了《取水许可制度实施

办法》，使水资源费征收制度成为我国水资源管理体

制的一项重 要 内 容。２００６年 国 务 院 颁 布 了《取 水 许

可和水资源 费 征 收 管 理 条 例》，２００８年 财 务 部、国 家

发改委和水利部又发布了《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使用办

法》。重庆市依据《水法》和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

收管理条例》，颁布了《重庆市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

收管理办法》和《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以指导和规

范取水许可制度与水资源费征收制度的实施。
重庆市对水资源费实行分级征收。年核准取用

地表水１．００×１０７　ｍ３ 以上，地下水２．００×１０６　ｍ３ 以

上，水（火）力发电总装机容量在２．５０×１０４　ｋＷ 以上

（均含本数）和大中型水库的取水，由市水行政主管部

门审批，发放取水许可证并征收水资源费。未达到上

述限额的取水，由取水所在地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水

行政主 管 部 门 审 批，发 放 取 水 许 可 证 并 征 收 水 资

源费。取水人在核准的年取水计划内取水的，水资源

费按规定标准缴纳。年实际取水量超过核准的年取

水计划，超额不到３０％的，超过部分按规定标准的两

倍缴纳；超额３０％以上的，超过部分按规定标准的３
倍缴纳。一般取水项目的水资源费按实际取水量计

收；水（火）力发电取水按发电量计收；以水为主要原

料的产品的水资源费按产品销售额计收［８－９］。

２．２　重庆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征收总额与用水量

的关系分析

重庆市现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以及近５ａ水 资

源费 征 收 状 况 详 见 表１—２。从 表２可 以 看 出，从

２００５—２００９年重庆 市 累 计 征 收 水 资 源 费３４　６７７万

元，并且收取的总金额是逐年增加的。说明重庆市水

资源费的征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。但从重庆市近

年水资源用 量 可 以 看 出，总 用 水 量 也 是 在 逐 年 增 加

的，所以水资 源 费 的 征 收 率 并 没 有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提

高。从表２还可以看出，重庆市的万元ＧＤＰ用水量

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３２ｍ３ 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１ｍ３，万元工业

增加值用水量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２２ｍ３ 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３
ｍ３，表现为逐年减少［８－１１］。说明水资源费的征收在一

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节约用水。但人均用水量和人

均生活用水量是逐年增加的，分析其原因，是因为居

民生活水平提高，会带来用水量增加，但由于节水器

具的使用，人均生活用水量的增长幅度有所减缓。这

说明水资源费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居民生

活用水效率的提高，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，这与重庆

市目前水资源征收标准偏低有关。

表１　重庆市现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

取用水类别
地表水

９区县 其 它

地下水

９区县 其 它

一般工业用水／（元·ｍ－３） ０．１２　 ０．１０　 ０．１５　０．１３

一般生活用水／（元·ｍ－３） ０．１２　 ０．１０　 ０．１５　０．１０

水（火）电（元／ｋＷ·ｈ） ０．００３　０．００３　０．００３　０．００３

　　注：９个区县包括 永 川 区、铜 梁 县、潼 南 县、大 足 县、璧 山 县、荣 昌

县、双桥区、梁平县和垫江县。其它区县是除９个区县以外的区县。

表２　重庆市近５ａ水资源费征收金额与水资源用量

年 份
水资源费征收

金额／万元

总用水量／
１０８　ｍ３

万元ＧＤＰ用

水量／ｍ３
万元工业增加值

用水量／ｍ３
人均用

水量／ｍ３

２００５　 ４　２００　 ７１．１５７　２　 ２３２　 ３２２　 ２５４
２００６　 ５　５００　 ６６．０９７　６　 ２１０　 ３１１　 ２６１
２００７　 ７　３００　 ７７．４２８　１　 １８８　 ２７０　 ２７５
２００８　 ８　４００　 ８２．７７３　１　 １６２　 ２２６　 ２９２
２００９　 ９　２７７　 ８５．３０３　２　 １３１　 １６３　 ２９８

３　重庆市水资源费征收办法存在的问题

３．１　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偏低

由于各地水资源条件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

能力方面的差异，全国各省市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

差异很大。重庆的水资源费征 收 标 准 低 于 全 国 平 均

水平，资料表明，水资源与重庆 市 接 近 甚 至 更 丰 富 的

一些地区，如黑龙江、山 东、江 苏 和 广 东 等 省，其 水 资

源费征收标准均高于重庆市。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

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实施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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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府发［２００５］１１６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力争到２０１０年

水资源费在居民自来水价格中所占比例达到１０％左

右，现在的 征 收 标 准 离１０％还 有 一 定 差 距。低 的 征

收标准，不能反映重庆市水资 源 短 缺 的 状 况，与 节 约

用水和保护水资源的要求不 相 适 应。同 时 由 于 水 资

源费征收标准低，且水资源管 理 的 基 础 工 作 薄 弱，该

市的水资源综合规划等无法顺利实现。

３．２　没有体现出按不同使用方向确定的原则

目前国内许多 其 它 省 市 如 山 东 省、辽 宁 省、北 京

市、湖北省等对一般工业用水和一般生活用水都采取

不同的征收标准，《重庆市取水许可和 水 资 源 费 征 收

管理办法》和《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》也明确规定工

业取用水的征收标准应高于生活取用水的征收标准。
但目前重庆市对地表水的一般工业用 水 和 一 般 生 活

用水采用相同的征收标准，０．１２元／ｍ３（９个区县）和

０．１０元／ｍ３（其它地区）。

３．３　尚未完全实现计量收费

目前重庆市大部分取水工程安装了计量设施，但

少部分取水工程尚未安装计量设施，有的虽然已经安

装计量设施，但运行不正常，计量不准确。

４　新征费标准计算方法及其现实承受

能力分析

４．１　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算方法

目前国内外常采用 的 水 资 源 费 计 算 方 法 主 要 包

括：边际机会成本法，影 子 价 格 法，服 务 成 本 核 算 法，
市场定价法和替代资源法等。服 务 成 本 核 算 法 是 我

国目前现有定价体制下，采用 最 广 泛 的、最 容 易 实 施

的定价方法，对于水资源费的 定 价，本 研 究 运 用 服 务

成本核算法进行水资源费分 析。水 资 源 费 的 内 容 应

包括水资源保护费和水资源补偿费用。
（１）居民 生 活 用 水 水 资 源 费。居 民 生 活 用 水 水

资源费（Ｗ 居 民，元／ｍ３）的理论计算公式为：

Ｗ 居 民＝Ｐ１＋Ｐ２Ｑ居 民

·β·γ

式中：Ｑ居 民———年 均 供 水 量（ｍ３／ａ）；β———流 域 水 期

系数；γ———用 途 分 类 系 数；Ｐ１———水 资 源 保 护 费；

Ｐ２———水资源补偿费。
根据重庆市的水资源保护费、水资源补偿费和年

用水量，对于对居民生活用 水，β和γ均 取１，计 算 得

居民生活用水水资源费约为０．２９元／ｍ３。
（２）工业用水水资源费（Ｗ 工 业，元／ｍ３）。工业用

水水资源费的理论计算公式为：

Ｗ 工 业＝Ｐ１＋Ｐ２Ｑ工 业

·α·β·γ

式中：Ｑ工 业———年均供水量（ｍ３／ａ）；α———水质系数；

β———流域水期系数；γ———用途分类系数；Ｐ１———水

资源保护费；Ｐ２———水资源补偿费。
根据重庆市的水资源保护费、水资源补偿费和年

用水量，对于工业用水，式中α和β取值为１。由于工

业用水产生经济效益和利润，并且会对水环境产生影

响，所以γ＞１。根 据 公 式 计 算 得 到 工 业 用 水 水 资 源

费为０．２３～０．３４元／ｍ３。
４．２　水资源费现实承受能力分析

４．２．１　居民生活用水水资源费现实承受能力分析　
２００８年 重 庆 市 城 镇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１４　３６８
元／ａ，人均生活用水量为１２１ｍ３／ａ，按现行水资源费

征收标准，人均水资 源 费 缴 纳 金 额 为１４．５２元／ａ，占

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０．１０％。根据本研究的计算结果，
即使将 居 民 生 活 用 水 水 资 源 征 收 标 准 提 高 到０．２６
元／ｍ３，则人均水资源费缴纳金额为３１．４６元／ａ，不考

虑水资源费对节水和提高水资 源 利 用 效 率 的 促 进 作

用，在现状用水水平下，水资源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

０．２２％。因 此，生 活 用 水 水 资 源 费 标 准 提 高 到０．２６
元／ｍ３ 不会对居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。

４．２．２　工商业用水水资源费现实承受能力分析　第

二产业的工业和建筑业是水资源费的主要征收对象，
如果这些企业对水资源费不能承受，会加重企业的经

济负担，给第二产业自身发展 带 来 不 利 影 响，同 时 也

会直接影响到水资源费制度的落实。为此，通过分析

水资源费在第二产业产值中所占的比 重 来 研 究 工 业

和建筑业对水资源费的承受能力。２００８年重庆市第

二产业总产值 为６　８７４．１６亿 元，按 现 行 的 水 资 源 费

征收标准测算，应该 缴 纳 水 资 源 费 为４．６７３亿 元，水

资源费在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为０．０７％。由此可

见，水资源 费 在 第 二 产 业 产 值 中 所 占 的 比 重 微 乎 其

微，即使将工商 业 用 水 水 资 源 征 收 标 准 提 高 到０．３４
元／ｍ３，不考虑水资源费对节水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

率的促进作用，在现状用水水 平 下，水 资 源 费 在 第 二

产业产值 中 所 占 的 比 例 也 仅 为０．１９％。因 此，工 商

业是能够承受水资源费的。

５　建 议

（１）应修 订 或 新 出 台 水 资 源 费 征 收 管 理 的 相 关

法律法规。除了《水法》中指 出 直 接 从 江 河、湖 泊、地

下取水的 单 位 和 个 人，应 向 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缴 纳 费

用，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征收水资源费的法律。现有的

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政策依据的是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

费征收管理条例》和《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使用 办 法》，
这些条例和办法不是法律，其 约 束 层 次 偏 低，应 修 订

或新出台水资源费征收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，使水资

源费的征收纳入法律轨道，依法处理水资源费征收管

理的若干问题［１０－１２］。
（下转第２３６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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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２）提高水资源费标准，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应

采取不同的征收标准。根据水资源费确定的原则和

方法，结合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供求情况，
适时提高水资源费标准。建议居民生活用水应提高

到０．１８～０．２６元／ｍ３，工 业 用 水 应 提 高 到０．２３～
０．３４元／ｍ３。

（３）应对地 热 水 和 矿 泉 水 开 征 水 资 源 费。地 热

水和矿泉水都有很高的使用价值，且二者都属稀有资

源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热资源管理的

意见》，为了保护地热资源，实现地热资源的可持续利

用，应对地热水和矿泉水征收水资源费。参考其它省

市，建议征收标准为０．６～１．２元／ｍ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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